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 2018 年度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

实，现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共提供担

保 5,000 万元；为控股子公司江苏吉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贷款担保 500万

元。 

除上述担保外，2018 年度公司未发生其它担保事项。报告期内公司为下属子

公司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500 万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未发生担保事项违规

行为。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2018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符合有关规定，未发生违规

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况，公司担保风险可控。 

 

二、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体现了对股东良好的投资回报，有利于促

进公司长期良性发展，更好的维护全体股东长远利益。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三、关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况 



1、公司向江苏淮安美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商品，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2,000万元。 

2、公司向涟水美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出售商品，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2,000

万元。 

3、公司向江苏博睿光电有限公司出租房屋，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 40 万元。 

4、公司接受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 

（二）关联方与关联关系 

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淮安美赞建材科技有限公

司、涟水美赞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系江苏博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江苏博

睿光电有限公司系公司董事长缪昌文、董事刘加平担任其董事，且江苏博特董事

何锦华任其董事长、总经理的公司。 

（三）确认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产生，交易价格均按照公平、公正、

合理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 

 

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 

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

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此次续聘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所述，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聘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

度审计机构。 

 

五、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

见 

经核查，激励对象刘茂芳因离职已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上

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及《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的

相关规定，流程合规。全体独立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全部股份。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新准则的要求而做出，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以下无正文） 

  








